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景顺长城基金淘宝官方旗舰店开展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 �

为更好满足广大客户的理财需求

，

经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

与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淘宝网

"

）

协商一致

，

自

2014

年

10

月

17

日

起

，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淘宝网开展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

活动截止时间另

行公告

，

具体优惠方案公告如下

。

一

、

适用基金

1

、

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260101

）；

2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260104

）；

3

、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260110

）；

4

、

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260115

）；

5

、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260116

）；

6

、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基金代码

：

261002

）；

7

、

景顺长城四季金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基金代码

：

000181

）；

8

、

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0242

）；

9

、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基金代码

：

000252

）；

10

、

景顺长城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0311

）。

二

、

优惠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

，

投资者通过淘宝网景顺长城基金淘宝官方旗舰店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本

公司上述基金

（

限前端收费模式

），

申购费率享有

2

折优惠

，

如优惠后费率低于或等于

0.3%

，

则按照

0.3%

执行

；

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0.3%

，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

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

活动截止时间另行公告

。

三

、

重要提示

1

、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

费

，

不包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

2

、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请详见上述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

务公告

。

3

、

此次公告的优惠活动内容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

，

请以本次公告信

息为准

。

四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8606

、

0755-82370688

公司网址

：

www.igwfmc.com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

优惠活动期间

，

业务办理的业务规则和流程以

本公司淘宝官网旗舰店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

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2014年 10月 17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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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36� � � �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2014-050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

其中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

星期四

）

下午

２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

星期四

）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情况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５９０

，

９００

，

８８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９．７６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９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２２２６３１５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９８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由副董事长戴波主持

，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

四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秘书

、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董事冯柳江

、

独立董事

沈琦

、

独立董事闵勇

、

监事雷海成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以

１１５１９５０２９３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８．１０％

；

２２１３６０５６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８９ ％

；

１２９５００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１％

。

关联方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此项议案表决

。

其中持股

５％

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投票人数

９２

人

，

以

２７６００

股赞成

，

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２ ％

；

２２１３６０５６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股份的

９９．３０ ％

；

１２９５００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５８ ％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雷民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选举结果

：

独立董事候选人 投票人数 得票数 得票比例

（

％

）

选举结果

雷民军

１２ １５９０９９８４９４ ９８．６３

当选

其中持股

５％

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独立董事候选人 投票人数 得票数 得票比例

（

％

）

雷民军

１０ １２７６１３ ０．５７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王森先生

、

寇炳恩先生

、

梁永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选举

结果

：

董事候选人 投票人数 得票数 得票比例

（

％

）

选举结果

王 森

１０ １５９１０９１５６７ ９８．６４

当选

寇炳恩

９ １５９０８９７０８８ ９８．６１

当选

梁永磐

８ １５９０８９６３８８ ９８．６１

当选

其中持股

５％

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董事候选人 投票人数 得票数 得票比例

（

％

）

王 森

８ ２２０６８６ ２．９７

寇炳恩

７ ２６２０７ ０．１２

梁永磐

６ ２５５０７ ０．１２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黄

勇

、

叶菲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

《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年

二〇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该所律师认为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均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大

会规则

》

之规定

，

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

四

、

上网公告附件

《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年二〇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6日

股票代码:600236� �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2014-051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

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

二

）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

三

）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

（

四

）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名

，

因公务未能出席

，

董事冯柳江委托董事唐军生

，

董事梁永

磐委托董事戴波

、

董事寇炳恩委托董事戴波代为行使表决权

，

独立董事沈琦

、

闵勇委托独立董

事赵燕士代为行使表决权

，

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的董事

１１

名

。

二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审议情况

（

一

）《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

表决票数

：

１１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表决结果

：

通过

。

选举董事王森先生为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

（

二

）《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组成人员的议案

》。

表决票数

：

１１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因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人员发生较大变动

，

需对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组成人员做适

当调整

，

调整后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下

：

（

１

）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

：

王森

委员

：

戴波

、

冯柳江

、

寇炳恩

、

唐军生

。

（

２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

沈琦

委员

：

刘全成

、

唐军生

、

赵燕士

、

雷民军

。

（

３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

闵勇

委员

：

冯柳江

、

梁永磐

、

沈琦

、

雷民军

。

（

４

）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

雷民军

委员

：

刘全成

、

梁永磐

、

闵勇

、

赵燕士

。

特此公告

。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6日

股票代码:600236� �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2014-052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

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

二

）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

三

）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现场会议召开

。

（

四

）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５

名

，

雷海成因公务未出席

，

委托贺华监事代为行使表决权

，

实

际参加会议表决的监事

５

名

。

二

、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审议情况

（

一

）《

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表决票数

：

５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表决结果

：

通过

。

选举监事贺华先生为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

特此公告

。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 10月 16日

股票代码:002449� � �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2014-048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１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公告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３

、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

４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５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１

）

现场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

星期四

）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

的任意时间

。

２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

１８

号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４

会议室

。

３

、

会议召集

：

公司董事会

４

、

会议方式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

现场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王垚浩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９１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０７

，

３６０

，

６６３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

４８．２２％

，

其中

：

１

、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８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０５

，

８６６

，

２７４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

４７．８８％

；

２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

根据其

提供的数据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６３

人

，

代表股份

１

，

４９４

，

３８９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３４７５％

。

３

、

持股

５％

以下

（

不含持股

５％

）

的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

８７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

７０

，

７２５

，

４６３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

１６．４５％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垚浩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了会议

。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

、

康晓阳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

三

、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

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１

、

审议通过

《

关于终止实施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赞成

２０７

，

２０３

，

２６３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２４１％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７５９％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

２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赞成

２０７

，

２００

，

６６３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２２８％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７５９％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１３％

。

３

、

逐项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

晟公司

”）

与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

广东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发资管

”）

作为管理人的

广发恒定

１５

号国星光电定向增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以下简称

“

广发恒定

１５

号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广晟公司及广发恒定

１５

号认购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均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

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王垚

浩等

２４

名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３．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

：

赞成

７１

，

０３６

，

０６１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７７５３％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２２１１％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７％

。

３．０２

发行方式和时间

表决情况

：

赞成

７１

，

０３６

，

０６１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７７５３％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２２１１％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７％

。

３．０３

定价基准日

表决情况

：

赞成

７１

，

０３６

，

０６１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７７５３％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２２１１％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７％

。

３．０４

发行数量及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

：

赞成

７０

，

８２７

，

２７２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４８２０％

；

反对

３６６

，

１８９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５１４３％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７％

。

３．０５

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

：

赞成

７１

，

０３６

，

０６１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７７５３％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２２１１％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７％

。

３．０６

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

：

赞成

７１

，

０３６

，

０６１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７７５３％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２２１１％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７％

。

３．０７

限售期

表决情况

：

赞成

７１

，

０３６

，

０６１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７７５３％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２２１１％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７％

。

３．０８

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

：

赞成

７１

，

０３６

，

０６１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７７５３％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２２１１％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７％

。

３．０９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表决情况

：

赞成

７０

，

８２７

，

２７２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４８２０％

；

反对

３６６

，

１８９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５１４３％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７％

。

３．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情况

：

赞成

７１

，

０３６

，

０６１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７７５３％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２２１１％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７％

。

３．１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

：

赞成

７１

，

０３６

，

０６１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７７５３％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２２１１％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７％

。

４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

晟公司

”）

与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

广东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发资管

”）

作为管理人的

广发恒定

１５

号国星光电定向增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以下简称

“

广发恒定

１５

号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广晟公司及广发恒定

１５

号认购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均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

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王垚

浩等

２４

名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表决情况

：

赞成

７１

，

０３６

，

０６１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７７５３％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２２１１％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７％

。

５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

表决情况

：

赞成

２０７

，

２００

，

６６３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２２８％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７５９％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１３％

。

６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赞成

２０７

，

２００

，

６６３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２２８％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７５９％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１３％

。

７

、

逐项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与特定发行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７．０１

关于公司与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表决情况

：

赞成

１４６

，

８６５

，

４６３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８９１２％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１０７１％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１８％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赞成

７０

，

５６５

，

４６３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７％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２６％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７％

。

７．０２

关于公司与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

广东

）

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王垚浩

、

李绪锋等

２３

名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表决情况

：

赞成

１３１

，

３７１

，

２６１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８７８４％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１１９７％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２０％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赞成

２９

，

９３６

，

０６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６８４％

；

反对

１４

，

０２１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２３０％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８６％

。

８

、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赞成

２０７

，

２００

，

６６３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２２８％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７５９％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１３％

。

９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相关人员部分调整承诺的议案

》

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王垚浩等

１１

名承诺相关方股东回避表决

。

表决情况

：

赞成

３８

，

６８２

，

９６２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５８８１％

；

反对

１５７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４０５２％

；

弃权

２

，

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６７％

。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

、

康晓阳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7日

股票代码:002449� � �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2014-049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追加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者

“

国星光电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收到公司法人股东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格玛

”）

出

具的追加承诺函

：

基于对国星光电未来发展的信心

，

西格玛经研究决定追加承诺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西格玛不转让其持有的国星光电的股份

，

也不

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国星光电的股份

，

不要求国星光电回购该部分股份

。

在前述

承诺期间

，

若国星光电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配股

、

增发等事项

，

使

西格玛持有的国星光电的股份总数发生变动的

，

上述追加承诺所涉及的股份数量相

应调整

；

若西格玛违反承诺减持国星光电股份

，

西格玛承诺将所减持股份的所得上缴

国星光电

。

一

、

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１

、

基本情况

追加承诺股东

：

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

１００

号一座

１８０１Ａ

区

注册资本

：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王垚浩

？

经营范围

：

项目投资及项目投资策划

、

咨询

、

管理

；

国内贸易

（

国家专营专控

商品除外

，

涉及许可证经营的须凭相关许可证经营

）；

企业管理咨询

，

商贸信息咨

询

。

２

、

上次承诺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时

，

西格玛曾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不对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进行质押

，

亦不通

过托管等方式变相转移所持发行人股份的控制权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

在承诺履行期限内

，

西格玛严格履行了承诺

，

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西格玛所持限售股份已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３

、

追加承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情况的说明

佛山市西格玛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

，

０３３．５２ １４．０３％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解除限售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无

合计

：

６

，

０３３．５２ １４．０３％

４

、

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西格玛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减持公司股份

。

二

、

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１

、

股东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东

名称

追加承诺前

股份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截止日 追加承诺的承诺期限

设定的最低减

持价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佛山市西格玛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６

，

０３３．５２ １４．０３％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无

２

、

股东具体承诺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西格玛不转让其持有的国星光电的股

份

，

也不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国星光电的股份

，

不要求国星光电回购该部分股

份

。

在前述承诺期间

，

若国星光电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配股

、

增发

等事项

，

使西格玛持有的国星光电的股份总数发生变动的

，

上述追加承诺所涉及的股

份数量相应调整

；

若西格玛违反承诺减持国星光电股份

，

西格玛承诺将所减持股份的

所得上缴国星光电

。

三

、

公司董事会责任

董事会已明确披露并将及时督促追加承诺股东严格遵守承诺

，

对于违反承诺超

额减持股份的

，

公司董事会保证主动

、

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

。

对于追加承诺中所涉及的股份性质的变更

，

公司将于两个工作日内在中国结算深圳

公司办理变更股份性质的相关手续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股东追加承诺的正式文件

；

２

、

上市公司股东追加股份限售承诺申请表

。

特此公告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7日

证券代码：000560� � � � �证券简称：昆百大 A� � � �公告编号：2014-090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4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9

：

30

起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昆明市东风西路

1

号昆百大

C

座

11

楼第六会议室

。

3.

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4.

召集人

：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

5.

现场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何道峰先生

。

6.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

2014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

：

2014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7.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2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90,906,831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02%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0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78,752,

822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93%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72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2,154,009

股

，

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

。

4.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云南海合

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

三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所有提案

。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89,598,60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2.

逐项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股东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和西南商业大

厦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回避表决股数合计为

71,963,862

股

，

有效表决股数为

18,942,

969

股

。

本议案及以下各子议案均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各子议案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2.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2.3

发行数量及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2.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2.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2.6

限售期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2.7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2.8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2.9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3.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股东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和西南商业大厦

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回避表决股数合计为

71,963,862

股

，

有效表决股数为

18,942,969

股

。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4.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与各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股东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和西南商业大厦

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回避表决股数合计为

71,963,862

股

，

有效表决股数为

18,942,969

股

。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5.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

同意

89,598,60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6.

审议通过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89,598,60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7.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

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89,598,60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7,63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0

股

。

8.

审议通过

《

关于

2014

年新增为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额度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87,378,60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2％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

；

弃权

2,22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414,739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37％

；

反对

1,308,23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

；

弃权

2,22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股

5％

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2％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郭靖宇

、

杨向红

3.

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

本次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

、

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1.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0月 17日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 10月 17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０６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 办

法

》

及本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等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４

年度第

５

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中高等

级债券

Ａ

国投 瑞 银 中 高

等级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０７０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１．０７５ １．０７４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２

，

４４８

，

８４５．５２ ７２７

，

２８７．３１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１

，

２２４

，

４２２．７６ ３６３

，

６４３．６６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０７ ０．０７

注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

本基金每类基金份额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

，

最少

１

次

，

每年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该年度该类基金份额已实现收益的

９０％

；

同时

，

在

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

若本基金同一类别的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高于

０．０５

元

（

含

），

则在次月

１０

个工作日之内对该类基金份额实施收益分配

，

每次分配比例不低于该类基

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

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

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将 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

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

份额进行确认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起

，

投资者

可以查询

、

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 据 财 政 部

、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的 财 税 字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

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

构投资者

）

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

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

用

。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

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

２

）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

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

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

（

３

）

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

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开始

重新计算

。

（

４

）

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

式

。

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持有人请务必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前

（

含当日

）

到销售机构网点

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

（

５

）

咨询办法

：

①

登陆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②

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８８０－６８６８

。

③

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 10月 17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双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２１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本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４

年度第

３

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双债债券

Ａ

国投瑞银双债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１２１６ １６１２２１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１．０７４ １．０８０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６

，

８９２

，

８７３．１５ ５８９

，

４５６．６２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

额

（

单位

：

元

）

３

，

４４６

，

４３６．５８ ２９４

，

７２８．３１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１３ ０．１３

注

：

１

、

本基金包括

Ａ

、

Ｃ

两类份额

。

Ａ

类份额场内简称

：

双债

Ａ

。

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或场内两种

方式对本基金

Ａ

类份额进行申购和赎回

，

Ｃ

类份额仅允许在场外进行申购和赎回

。

２

、

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１２

次

，

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收益的

５０％

。

本

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

场内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

场内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场外

）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将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

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对红利再投资

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起

，

投资者可以

查询

、

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

《

关

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的收

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选择现金

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

免收申购费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权益分派期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

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

业务

。

（

２

）

本公告发布之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上午本基金在深交所停牌一小时

。

（

３

）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

４

）

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

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开始

重新计算

。

（

５

）

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和红利再投资两种方式

。

投资人可选择获取现金红利或将

现金红利按再投资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

若投资人不选择

，

本基

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红利

；

登记在深圳证券账户的基金份额只能采取现金红利方

式

，

不能选择红利再投资

。

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

（

６

）

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

式

。

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持有人请务必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前

（

含当日

）

到销售机构网点

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

（

７

）

咨询办法

：

①

登陆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②

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８８０－６８６８

。

③

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


